
宿预青〔2013〕7号
关于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的通  知

各县（区）综治办、团委、预防办，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湖滨新区、市洋河新区综治办、团工委，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摸清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底数，掌握重点青少年群体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基本状况，分析重点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重点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的有效措施和政策建议，促进各项教育、管理、服务措施的落实，提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实效，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排查范围
重点排查6周岁以上（含）25周岁以下（含）的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

1. 不在学、无职业的闲散青少年，即处于失业、失学状态的青少年（无职业只统计16岁〈含〉以上青少年）；

2. 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有关规定；

3. 受救助的流浪乞讨青少年，即离开家庭或监护人、流落社会时间较长、造成基本生活条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于困境、受到民政部门救助的青少年；

4. 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即其父母一方或双方服刑在押或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

5. 农村留守儿童，即父母双方外出打工一年以上，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未成年人。
在汇总相关数据时，按照6周岁（含）至14周岁、14周岁（含）至18周岁、18周岁（含）至25周岁（含）三个年龄阶段划分。各项目计算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
二、主要任务和工作方式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在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机构设在团市委，负责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
排查摸底工作采取集中排查的方式进行，以社区（村）为基本统计单位，由乡镇（街道）综治办、团委具体组织实施；各社区（村）组织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派出所民警、妇代会主任、计生干部、关工委主任、团支部书记以及其他相关社区（村）干部共同参与排查摸底工作，逐一排查登记重点青少年群体情况；社区（村）、乡镇（街道）、县（区）逐级审核、逐级上报统计报表，县（区）综治委预防办对辖区内重点青少年群体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各级法院、检察院、教育、公安、民政、司法、人社等部门是开展专项行动的工作主体，要按照具体分工，切实履行职责，并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指导，对相关数据逐级进行审核把关，确保上报数据的真实可靠。

三、实施时间和步骤
1. 动员部署阶段：2013年7月中旬前，各单位对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进行专题部署，明确工作责任和要求；

2、排查摸底阶段：2013年7月20日—8月19日，各社区（村）组织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派出所民警、妇代会主任、计生干部、关工委主任、团支部书记和其他相关社区（村）干部共同开展排查摸底工作，填写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工作调查表、一览表和统计报表（见附件2、3、4）各一式3份，1份留存建档，2份报乡镇（街道）综治办，乡镇、街道汇总后报县（区）综治委预防办各1份；

3. 数据汇总和分析阶段：2013年8月下旬，乡镇（街道）、县（区）逐级汇总、审核、上报统计报表，市综治委预防办汇总全市统计报表，并形成数据分析材料；

4. 完善工作机制阶段：长期，县（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建立重点青少年群体基础台帐资料，每半年更新一次，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深入开展不同群体的分类帮教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切实预防和减少重点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

四、相关要求
1、市、县（区）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充分调动基层综治工作力量，按时间、高质量地完成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工作任务，逐级做好有关数据的统计、汇总、审核、分析工作，确保专项行动的顺利实施。
2、各县（区）综治委预防办要对此次专项行动进行认真总结，深入分析重点青少年群体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的特点及规律，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预防工作长效机制。

3、《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统计报表》和数据分析材料由县（区）综治委预防办，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湖滨新区、市洋河新区团工委于2013年8月31日前上报市综治委预防领导小组组长单位（团市委权益部）。

联系人：杜燕妮，联系电话：84358680，电子邮箱：sqtswdyn@163.com。

附件：1.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工作流程图

2.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工作调查表

3.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情况一览表

4.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统计报表

共青团宿迁市委             宿迁市综治委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宿迁市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3年6月27日

附件1：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工作流程图








三表各2份上报，1份建档


三表各1份上报，1份建档


各县（区）建档并上报《统计报表》

注：社区（村）排查摸底时可先确定本辖区内6—25周岁青少年名单，再根据掌握的个体情况分类排查登记。

附件2：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工作调查表

基层统计单位：                村委会（社区居委会）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户  籍
所在地
	
	健康状况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家庭成员
	

	学习状况
	□未入学
□在  学
□不在学
	□小学文化
□初中文化
□高中或中专文化
□其他
	□已毕业
□未毕业

	就业情况
	□从未就业
□就业后自愿失业
□就业后非自愿失业
□其他             
	有何种
不良行为
	

	是否有违法犯罪经历
	□无    □曾行政处罚    □曾劳动教养    □曾刑事处罚

	所属类别
	□不在学的社会闲散青少年  □无职业的社会闲散青少年
□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
□受救助的流浪乞讨青少年  □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
□在押青少年罪犯          □刑释解教青少年
□农村留守儿童            □外来流动人口

	主要生活
来    源
	□无生活来源     □流浪乞讨      □依靠亲戚朋友
□社会救助       □其它                        

	形成现状
原    因
	□家庭经济困难   □家庭管教不力  □单亲家庭   □孤儿   

□沉迷游戏娱乐场所   □结识社会不良青少年
□自身体力智力原因   □其它                          

	其它需要
说明的问题
	

	参加排查
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排查年龄范围在6周岁以上（含）25周岁以下（含）青少年；
2、内部调查资料，请勿对外公开。

附件3：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情况一览表

基层统计单位：                     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公章）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庭状况
	学习状况
	就业状况
	品行状况
	所属类别
	需要解决的问题
	联系电话
	备注

	
	
	
	
	
	
	
	
	
	
	

	
	
	
	
	
	
	
	
	
	
	

	
	
	
	
	
	
	
	
	
	
	

	
	
	
	
	
	
	
	
	
	
	

	
	
	
	
	
	
	
	
	
	
	

	
	
	
	
	
	
	
	
	
	
	

	
	
	
	
	
	
	
	
	
	
	

	
	
	
	
	
	
	
	
	
	
	

	
	
	
	
	
	
	
	
	
	
	


注：请按五个重点青少年群体分类汇总；内部调查资料，请勿对外公开。
附件4：
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项行动统计报表

填报单位：                  （公章）
	
	6－25总数
	6-14
	14（含）－18
	18（含）－25
	主责部门
	配合部门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不
在
学
	合计
	
	
	
	
	
	
	
	
	
	
	教育
	民政
公安

	
	未入学
	
	
	
	
	
	
	
	
	
	
	
	

	
	小学没毕业
	
	
	
	
	
	
	
	
	
	
	
	

	
	小学毕业未升学
	
	
	
	
	
	
	
	
	
	
	
	

	
	初中没毕业
	
	
	
	
	
	
	
	
	
	
	
	

	
	初中毕业未升学
	
	
	
	
	
	
	
	
	
	
	
	

	
	高中或中专没毕业
	
	
	
	
	
	
	
	
	
	
	
	

	
	高中或中专毕业未升学
	
	
	
	
	
	
	
	
	
	
	
	

	
	其他
	
	
	
	
	
	
	
	
	
	
	
	

	无
职
业
	合计
	
	
	
	
	
	
	
	
	
	
	民政
	劳动
公安
教育

	
	从未就业
	
	
	
	
	
	
	
	
	
	
	
	

	
	就业后自愿失业
	
	
	
	
	
	
	
	
	
	
	
	

	
	就业后非自愿失业
	
	
	
	
	
	
	
	
	
	
	
	

	
	其他
	
	
	
	
	
	
	
	
	
	
	
	


	
	6－25总数
	6-14
	14（含）－18
	18（含）－25
	主责部门
	配合
部门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重点
群体
	有不良行为青少年
	
	
	
	
	
	
	
	
	
	
	
	
	公安
	民政
法院
检察院

	
	有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
	
	
	
	
	
	
	
	
	
	
	
	
	
	

	
	流浪乞讨青少年
	
	
	
	
	
	
	
	
	
	
	
	
	民政
	公安

	
	农村留守儿童
	
	
	
	
	
	
	
	
	
	
	
	

	
	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
	
	
	
	
	
	
	
	
	
	
	司法
	公安
法院
检察院
民政

	
	在押青少年罪犯
	
	
	
	
	
	
	
	
	
	
	
	
	
	

	
	刑释解教青少年
	
	
	
	
	
	
	
	
	
	
	
	
	
	

	辖区公安机关统计
	户籍在册
	
	
	
	
	
	
	
	
	
	
	
	
	公安
	法院
检察院
民政
司法

	
	有
案
底
记
录
	曾行政处罚
	
	
	
	
	
	
	
	
	
	
	
	
	
	

	
	
	曾劳动教养
	
	
	
	
	
	
	
	
	
	
	
	
	
	

	
	
	曾刑事处罚
	
	
	
	
	
	
	
	
	
	
	
	
	
	

	
	重点人口
	
	
	
	
	
	
	
	
	
	
	
	
	
	

	
	外来流动人口情况
	
	
	
	
	
	
	
	
	
	
	
	
	
	


注：内部调查资料，请勿对外公开。
各级综治办、综治委预防办动员部署、督促检查








社区（村）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派出所民警、妇代会主任、计生干部、关工委主任、团支部书记和其他相关社区（村）干部共同排查填写调查表、一览表、统计报表（简称三表）各一式3份





乡镇（街道）综治办、团委组织实施





社区（村）排查登记





乡镇（街道）汇总、审核《统计报表》





县（区）综治委预防办汇总、相关部门审核《统计报表》





市综治委预防办汇总、相关部门审核《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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